
1 

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護理示範病房管理要點 
中華民國89年08月31日教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3年 06月 09日護理科務會議修正 

中華民國93 年 06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97 年12月10日護理科務會議修正 

中華民國98年02月20日教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101 年10月19日護理系(科)務臨時會議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101年11月21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108年12月18日護理系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109年02月27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一、為提供師生護理技術之教學及練習使用，以提昇護理技術教學之品質及作為學生赴臨床

護理病人前之準備，訂定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護理示範病房管理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

點）。 

二、本示範病房之教學設備主要提供護理專業科目教學技術練習使用。 

三、示範病房如同真實病房，應保持乾淨，嚴禁吵鬧、吃東西及坐在床上。 

四、視假病人如同真實病人，搬運時應輕巧，若有缺損應立即報告教師。 

五、每節上課前，小老師應先借用示範病房鑰匙並準備上課用物。 

六、回覆示教之班級應於上課前清點及準備用物，若有缺損或多餘應立即處理並報告教師。 

七、各項器材、用物請愛惜使用，若不慎損壞，應立即報告教師，並視情況賠償。若有設備

遺失，則由使用者/借用者賠償原物或費用。 

八、熟悉各項物品放置位置，練習完後，請依定位放好，養成物歸原處之習慣。 

九、離開示範病房前請將門窗、電燈、電風扇、冷氣機關妥，並清理垃圾。 

十、離開示範病房前各項器材，按下列規定處理： 

（一）管路類物品用過後必須晾乾。 

（二）容器類物品用清水洗淨晾乾後歸位。 

（三）布類有潮濕請披掛晾乾，污髒則放至污衣袋送洗，不足之數量由準備櫃內補充後歸

位。 

（四）各項廢棄物請妥善分類丟擲於各種分類桶，絕不可隨意倒棄，以免造成危險。 

十一、上課班級輪流負責每週清潔打掃示範病房。 

十二、示範病房開放時間： 

（一）週一至週四上午 9：10～晚上 8：30，週五上午 9：10～下午 5：10。 

（二）若有特殊情況，本示範病房可依實際需求開放，但仍應依技術練習預約流程辦理

。 

十三、課餘時間開放使用規則： 

（一）護理系示範病房管理系統開放未來一週之課餘可預約時段，最遲於前一天完成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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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預約登記。 

（二）預約每床以5人為限，未預約登記者不得進入示範病房，每人限預約1床。 

（三）預約後因故未能前往練習者，應事先於一天前網路取消預約。預約未到累計5次

，示範病房管理系統會自動停用預約功能。 

（四）依登記單上分配之床位，使用該組別之用物，使用前請清點用物櫃，消耗品則

可逕至準備櫃取用，請維護用物櫃的整潔。 

（五）每次練習後，必須整理各項用物及病人單位後，方可離開。 

1.將床單鋪平、用物洗淨後晾乾歸位，床單不慎弄濕需更換。 

2.清除黏貼於假病人身上之紙膠、紗布，保持病人乾淨。 

3.將櫃子上鎖及垃圾清除，請記得關閉門窗、電源(電燈、電扇)。 

4.檢查個人用品是否帶走。 

（六）申請夜間時間至本示範病房練習技術者，基護示範病房須至少在同一段時間內

有 10 人次以上登記，產兒/內外示範病房同一段時間內有5人以上登記，以維護

同學之安全。 

（七）未依以上規定者，違反一項罰愛系服務1小時。鑰匙逾時歸還者，罰愛系服務2小

時。 

十四、下列狀況不開放練習借用： 

1.每日第一節。 

2.期中/期末考週。 

3.OSCE及R401不開放夜間練習。 

4.假日前一天不開放夜間練習。 

5.技術大考前一天需進行考場佈置。 

6.示範病房其它特殊活動，例如：技術考、參訪、課程調動....。 

十五、本要點適用於護理系基本護理示範病房、護理示範病房及產兒內外科示範病房。 

十六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

十七、本要點經護理系務會議通過，報院務會議核備，並陳請院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
 

 


